
附件5
新乡市市直政府采购验收报告

采购验收单位：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合同编号：新乡政采竞谈-2026-7
采购项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学院和智能制造学院2026 中标金额

目名称 年学生专业实训耗材采购 (万元)
94.587996

1.2A12铝棒 φ20 30Kg

采购项 2.2A12铝棒 φ30 13Kg

目内容 3.2A12铝棒 φ35 120Kg

(规格
4.2A12铝棒 φ40 300Kg

、型号
5.2A12铝棒φ45 455Kg⋯⋯

、数量 其余采购内容详见合同

经对采购项目组织验收，中标(成交)供应商_新乡市牧野区辉
鸿建材商贸中心 所提供的(货物/工程/服务)符合采购需求，与签订

的合同内容一致，验收合格，我单位对验收结果承担责任。(政府采购
合同金额50万元以下的(含50万元)的项目，验收工作组应不少于三

人；政府采购合同金额5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验收工作组应由采购单位领
导牵头，财务、审计、监察、资产管理、技术等部门人员参与，成员
不少于五人；大型、复杂或者技术性很强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应当邀请国
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；国家规定强制性检测的采购项目

,采购人必须委托国家认可专业检测机构进行验收。)
验收工作组签字：
验收人1: 静 验收人2:张世伟 乌寒
验收人3: 刚 验收人4:

验收负责人5:

验收地点： 3、号实训楼
徐告

张立斌王勇 11

单位负
责人签
字 夏绵丸

26年日8
联系电话

备注

验收意见

说明：1、验收报告是支付政府采购资金的重要依据；2、采购单位应按合同约
定及时组织验收；3、采购项目规格、型号、数量按签订的合同内容填写(表栏
填不下的可加附表，并需验收工作组签字、单位盖章);4、采购项目验收如有
与合同不符的应在备注栏注明。5、单位直接参与该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主要负
责人不得作为验收工作的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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